
國 立 虎 尾 科 技

1 1 4 學 年 度 第 2

大 學 工 程 學 院 

次 院 課 程 會 議 紀 錄 

壹、 日 期 :114年 12月 29日(星期一)

貳、 時 間 :中午十二點

參、 地 點 :綜二館六樓第一會議室 

肆、 主 席 :黃自貴院長

伍、 主席報告：(略)   記錄:陳柏安 

陸、 提案討論 :

柒、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案 由一：智慧機械跨域專長學程廢止案，提起審議。 

提案單位：自動化工程系  

說  明： 
一、智慧機械跨域專長學程於109學年度開辦。 

二、初始配合海外實習及計畫故開始實施，後計畫結束，學程中相關課程 

未再開課，緣申請廢止。 

三、已通過自動化工程系114年12月16日第二次系課程會議及114年12月16 

日第四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 由二：擬修訂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114學年度「智能鑄造產學攜手專班課程標準」 

   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及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擬修訂之科目表詳如附件。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 由三：擬訂定 115 學年度日間部碩士班、日間部四技、日間部五專精密機械工

程科及進修廣部四技產業精密機電工程專班(產學攜手專班)課程標準，

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機械設計工程系  

說  明：  

一、 日間部碩士班依據本校課程設計準則第四條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目：碩

士班各所畢業總學分最低為24學分(論文6學分另計)；碩、博士班除專

題研討或書報討論外，皆不得開設0學分課程，訂定課程標準。 

二、 日間部四技依據本校課程設計準則第四條第二款及第四條第二款第一



目：四年制各系訂定最低畢業總學分數128學分，最高不得多於132學分；

校共同必修科目25至27學分，學院核心科目及系專業必修科目52至76學

分，其餘為選修科目學分，訂定課程標準。 

三、 日間部五專精密機械工程科配合教育部計畫、並依據本校課程設計準則

第四條第四款：畢業總學分數最低為220學分；共同核心科目66至76學

分，科專業必修科目104至130學分，其餘為選修科目學分，訂定課程標

準。 

四、 進修推廣部四技產業精密機電工程專班(產學攜手專班)配合合作模式

及依據本校特殊專班課程訂定要點第三條：四年制各系訂定最低畢業總

學分數128學分；校共同必修科目20至22學分，系專業必修科目50至85

學分，其餘為選修科目學分訂定課程標準。 

五、 檢附115學年度入學課程標準草案，如附件。 

六、 本案業經114年12月03日系課程委員會及114年12月17日系務會議討論

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 由四：車輛工程系 115學年度設立之產學攜手專班課程表修訂，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車輛工程系   

說  明： 

一、 本案經 114.12.17 車輛工程系 114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員會

議修訂及第 274 次系務會議通過。 

二、 擬修訂之課程表詳如附件。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 由五：修訂飛機工程系 111-114 學年度四技部(機械組、航電組)及 113-114 學

年度碩士班課程標準，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飛機工程系  

說 明： 

一、 飛機工程系111-114學年度四技部(機械組、航電組)及113-114學年度碩

士班課程標準業經114年11月26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課程委員會

議及114年12月17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 

二、 本案修訂重點如下： 

(一)為符合國防部訂定可折抵役期科目之列，將111-113學年度「全民國防

軍事教育訓練(五)國防科技(無人機)」課程名稱修正為「全民國防軍

事教育訓練(五)國防科技」(簽准文號1145100482)，俾使學生得以申

請役期折抵。 

(二)增列114學年度第2學期預計新開設之課程。 

二、 檢附飛機工程系111-114學年度四技部(機械組、航電組)及113-114學年



度碩士班課程標準如附件。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 由六：修定「114 學年度動力機械工程系機械與機電工程碩士班課程科目表」，

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動力機械工程系 

說  明： 

一、為因應外國學生修課品質並提高課程彈性協助學生順利完成

 學業，擬修訂 114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標準備註欄位，增列學

 生得選修工程學院所屬各系開設之雙語課程，並將其納入畢

 業學分採計範圍。 

二、檢附碩士班課程標準修訂草案。

三、本案業經 114 年 12 月 03 日 114 學年度第 1 次系課程會議及 

 114 年 12 月 03 日 114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 由七：修定「114 學年度動力機械工程系機械與機電工程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科

目表」，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動力機械工程系 

說  明： 

一、 修訂備註如下說明： 

1.碩士在職班畢業學分為30學分，其中碩士論文6學分，專業選修科

目至少24學分以上。

2.選修外所課程最多承認12學分。

二、 檢附課程標準修訂草案。 

三、 本案業經114年12月10日114學年度第2次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及114年 

 12月23日114學年度第4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 由八：116學年度入學產業精密機械專班(1+4模式，產攜專班)課程科目表審查

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動力機械工程系 

說  明： 

一、產業精密機械專班(1+4模式，產攜專班)課程科目表如附件三。 

二、本案業經 114年 12月 10日 114學年度第 2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及 

 114年 12月 23日 114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捌、 散會：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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